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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泰壹环保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被纳入 

限制消费人员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被出具限制消费令的情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经公司查询，重庆泰壹环保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张莉雪女士被出具限制消费令。具

体情况如下： 

1、限制消费人员姓名：张莉雪 

执行法院：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

案号：（2017）渝 0103 执 11914 号 

限消发布时间：2017 年 11 月 23 日 

限消原因：本院于 2017 年 11 月 13 日立案执行申请人杜涛申请

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因你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

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，被出具限制消费令。 

2、限制消费人员姓名：张莉雪 

执行法院：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

案号：（2018）渝 0103 执 8742 号 

限消发布时间：2018 年 12 月 03 日 

限消原因：本院于 2018 年 11 月 08 日立案执行申请人中信银行



公告编号：2019-001 

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重庆分中心申请执行你银行卡纠纷一案，因

你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，被

出具限制消费令。 

3、限制消费人员姓名：张莉雪 

执行法院：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

案号：（2019）渝 0105 执 823 号 

限消发布时间：2019 年 1 月 24 日 

限消原因：本院于 2019 年 01 月 23 日立案执行申请人兴业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因你未按执行

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，被出具限制消

费令。 

4、限制消费人员姓名：张莉雪 

执行法院：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

案号：（2019）渝 0105 执 276 号 

限消发布时间：2019 年 1 月 08 日 

限消原因：本院于 2019 年 01 月 07 日立案执行申请人兴业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因你未按执行

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，被出具限制消

费令。 

5、限制消费人员姓名：张莉雪 

执行法院：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

案号：（2019）渝 0108 执 409 号 

限消发布时间：2019 年 3 月 04 日 

限消原因：本院于 2019 年 01 月 04 日立案执行申请人刘广东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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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因你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

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，被出具限制消费令。 

二、对公司影响 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张莉雪女士被出具限制消费令，不会

对公司的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。 

三、解决进展及后续处理计划 

目前，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张莉雪女士正积极与相

关方进行沟通与协调，根据相关规定尽早向法院申请撤销限制消费令

事项。公司将督促工作进度，及时向投资者通报进展情况，维护公司

股东合法权益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（http://zxgk.court.gov.cn/）案号（2017）渝

0103 执 11914 号、（2018）渝 0103 执 8742 号、（2019）渝 0105 执 823

号、（2019）渝 0105 执 276 号、（2019）渝 0108 执 409 号查询记录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泰壹环保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 年 3 月 19 日 
 


